
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班研撰計畫審查(所內初審)申請書 

研究生姓名 學   號 申 請 日 期 申 請 人 簽 名 

  年 月 日  

論 文 題 目   

論文方向是否與資格考試相同  □相同   □不相同(不相同者請在下格提出說明) 

說明  

指導教授簽名: 

評          審          意          見 

 

審         查         結         果 

  第一次     □通  過  □ 待修改  □不通過 

（口頭審查） 

 審查委員簽名: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/    指導教授簽名:              

  第二次     □通  過   □不通過 

（書面審查）  

 審查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/    指導教授簽名:              

審查同學 

連絡方式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E-mail： 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依照「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、如經提審會審查未通過者，得於該學期結束前(兩周內)修訂加強，以書面形式再次提交審查；若未能於期限內提出或經

審查仍未 通過者，即為審查不通過，應於下次辦理論文提審會時，重新提出申請。 

3、論文送審初稿經審查通過者，取得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，得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論文口試申請。 


